
 

97-77184 

联合国联合国联合国联合国                 A 
 

  

大大大大    会会会会           
Distr. 

                  GENERAL 

 

                  A/RES/51/223 

                  14 March 1997 
 
 
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33和 35 

大会决议 

 [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51/L.68和 Add.1)] 

 

51/223.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特别是被占 

东耶路撒冷的定居活动 

    大会, 

    审议了 1997年 2月 21日
1
25日

2
和 27日

3
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

国的来信, 

    对以色列政府决定在东耶路撒冷阿布古奈姆山地区开始新的定居活动深表关切, 

    对最近采取的另一些鼓励或便利新的定居活动的措施表示关切, 

    强调这种定居点是非法的,并且是和平的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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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关于耶路撒冷的各项决议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有关决议, 

    确认以色列所采取的意图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及行动,包括征用土

地及其上的财产,均属无效,且不能改变这种地位, 

    重申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及其所有成就,包括最近签订的 希布伦协定 , 

    关切中东和平进程所面临的困难,包括这些困难对巴勒斯坦人民生活条件的影响,并敦促

各方履行义务,包括已经达成的各项协定所规定的义务, 

    在其 1997年 3月 12日和 13日第 91 92和 93次第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这一局势, 

    1.  吁请以色列当局不要采取包括定居活动在内的任何行动或措施改变实地状况,抢在

最后地位谈判之前先发制人,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2.  吁请占领国以色列严格遵守 1949年 8月 12日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4
所

规定的法律义务和责任,这项公约适用于 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所有领土; 

    3.  吁请所有各方为了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在中东和平进程的商定基础上继续进行这个

进程内的谈判,并适时地执行已达成的各项协定; 

    4.  请秘书长提请以色列政府注意本决议的规定  

1997年 3月 13日 

第 93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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